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运行检验不合格项通知/复检申请单

公京检（运行）第  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函编号：
	系统名称
	

	申请单位
	

	申请单位

通讯资料
	

	
	地址
	
	联系人
	
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检验依据
	(DB11/T 779—2011           ☐设计文件   

☐国家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☐行业标准：

☐其他：

	不合格项情况及说明：
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时限要求
	请在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提交复检申请。

	检验员、复检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针对以上不合格项目，分别列出相应的措施：

  申请复检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确认（公章/签字）



注：1．请申请单位在2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检申请，复检申请单盖章/签字后交至检验机构，以便进行复检工作。


2．如不能在规定时间提出复检，将视为放弃复检，检验机构将出具检验报告。


    3．复检为本次申请的最后一次检测工作。








